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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5 届推荐优秀本科毕业生

免试攻读硕士研究生工作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

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》（中南大教字〔2023〕1 号）（附

件 1、1.1、1.2）（以下简称《推免工作管理办法》）的相关规定，

我校将开展 2025 届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硕士学位

研究生（以下简称推免）工作。为保证推免工作顺利开展，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加强推免工作领导和管理。学校推免生遴选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学校推免资格的审核、推免指标的分配及推免名单的确定。

各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负责各学院学生推免资格审核、综合考核

以及候选人的确定。

二、推免生的推荐条件及程序按《推免工作管理办法》的有

关规定执行，各学院根据本院推免实施细则开展推免工作。

三、高考小语种学生语言资格认定问题按照《高考小语种学

生推免语言资格认定标准》执行（附件 2）。

四、退役大学生加分由人民武装部根据《推免工作管理办法》

（附件 1.1）进行审核认定，最高不超过 40 分；参加 A类竞赛获

奖加分由学院根据《推免工作管理办法》（附件 1.2）进行审核认

定，最高不超过 30分（如遇加分不明确的情况，可由学院与团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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沟通确认）。

五、推荐工作时间及报送材料要求。

（一）组织报名

8月 31 日-9 月 11 日（暂定），各学院组织开展本院 2025 届

推免报名工作，按照本院推免实施细则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，在

严格审核学生成绩、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基础上，择优确定拟推免

名单，并在学院网站和公开场所对学生推免名单和各类材料进行

公示，公示期不少于三天（学院挂网公示时请将公示网址发送至

教务部培养管理办公室）。公示期结束后各学院汇总最终名单（最

终名单含符合推免资格的学生并确定排序排名），经学院推免生工

作小组负责人签字盖章后报送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（教务

部 201 室）。

学校定于开学第 0-1 周进行补缓考，补缓考后将尽快进行成

绩录入，届时学院须根据教务系统最新的成绩数据，更新学生成

绩及排序名单。

（二）提交材料

9 月 11 日（暂定）下午 16 点前，将学院本次推免相关材料

报培养办。报送材料包括：

（1）每名推免生 PDF 电子版成绩单，成绩单以“身份证号_

姓名”命名，例如 1234567890_张三。

（2）推免生名单汇总表（附件 3）纸质版（学院推免生工作

小组负责人签字盖章）及电子版。汇总表纸质版上学生需要签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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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认个人信息无误。

（3）推免生相关申请材料。包括推免生申请与审批表（附件

2.1、附件 4、附件 5、附件 7），成绩单，经学院审验的英语四、

六级证书复印件，公开发表论文及证书复印件等，特殊人才审核

加分还需提交 3名教授联名推荐信原件及学生相关证明材料。

（三）学校审议

校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对各学院上报的名单进行审核通过后，

在全校范围内予以公示。公示期结束后确定获得推免生资格的学

生名单。

（四）后续工作

在教育部“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（免初试、转段）信息

公开管理服务系统”完成推免工作和网上报考录取工作。

各学院本年度的推免情况将作为下一学年推免指标分配的

相关依据，请各学院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。请各学院在 2024 年

11 月 1 日前，将本年度的推免生去向情况汇总表（附件 6）电子

版及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，签字盖章）报教务部培养办田天峰、王

运达收。

附件：1.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

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》

1.1《推免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奖励加分实施细则（试

行）》



-４-

1.2《推免生学科竞赛奖励加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

2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考小语种学生推免语言资格认

定标准

2.1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高考小语种学生推免资格申请

表

3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5 届推免生汇总表

4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推免生申请与审批表

5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特殊学术人才推免生申请与审批

表

6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5 届推免生推免去向情况表

7.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推免生额外奖励加分审批表

教务部

2024 年 8月 17 日


